
 

 

肇庆学院实验室信息管理规定 
（肇学院〔2006〕59 号） 

 

为了规范我校实验室信息管理，努力提高实验室管理水平，实现实验室信息

的收集、整理和归档工作的经常化、制度化，保证统计上报数据的真实性、可靠

性和完整性，特制定本管理规定。 

 

一、实验室信息收集与归档的内容 

1. 实验室建设发展规划，实验室批准建制文件，有关实验室建设和管理的

各种文件、制度以及工作计划，实验室简介等。 

2．实验室的基本信息：包括实验室类别、实验室编号、分室名称、建立年

份；实验室使用面积、仪器设备总值、实验室人员数；实验教学工作量、承担的

科研项目数；实验室获奖情况（获奖等级）等。 

3．实验室使用情况：包括学生实验的开课情况、实验室开放情况，利用实

验室（或仪器设备）开展的有偿服务情况和科研情况等。其中，开展科研情况（含

实验教学研究）包括科研计划、任务、完成情况，以及有关成果、鉴定等。 

4. 实验室人员基本信息：包括实验室人员姓名、性别、出生年月，文化程

度、毕业时间、所学专业，参加工作时间、实验室工龄；专业职务、评职时间、

聘任情况，业务专长、从事的主要工作；国内外进修时间和内容，论文和著作的

数量与级别、成果奖励，外语语种和水平等。 

5. 实验教学基本信息：包括实验教学的各种文件和资料，如实验教学大纲，

实验教学任务、实验教学进度计划和执行情况，实验项目管理信息；实验教材的

编写和使用情况，实验教学改革情况等。  

其中，实验项目管理信息包括实验序号及实验名称，实验目的与要求，专业

分类号及名称，课程编号及名称，实验类别（类型），实验首开日期，实验人数

及类别，每组人数，计划学时数与执行情况，实验项目获奖情况等内容。 

6. 实验设备管理基本信息：主要包括实验室仪器设备配置清单，有关仪器

设备技术资料；设备使用记录及仪器设备的利用率；仪器设备维修记录及完好率；

大型设备的使用情况、功能开发及效益等。 



 

 

7．实验室安全检查及实验室评比、评估等情况。 

8．各种统计报表。 

 

二、实验室信息收集与归档工作的管理 

1．实验室信息收集与归档是实验室管理的一项重要日常工作，提供实验室

信息是实验室管理人员的基本职责，各实验室要把实验室有关信息的收集、整理

和归档做到经常化、制度化。 

2．学校实验室主管部门负责全校实验室信息收集与归档工作的管理，并具

体负责全校实验室信息的汇总和上报。 

3．各教学单位主管领导和实验室主任要加强对实验室信息收集与归档工作

的领导，各实验室要有专人负责实验室信息的收集与归档工作，要把收集到的信

息资料及时整理归档，形成完整的实验室工作档案。 

4．对于上级主管部门和学校主管部门需要的各种报表，各教学单位要组织

各实验室及时填报，要确保上报材料的准确性，并按要求及时报送。 

其中，每学期应填报的《实验教学计划及进度表》、《实验教学任务统计表》

和《实验室课程表》于该学期第一周结束前交装备处实验室管理科；每年度应填

报的《实验室基本情况登记表》、《实验项目登记表》和《专职实验室工作人员登

记表》于每年 10 月底以前交学校装备处办公室。 

（以上有关表格可在学校装备处网页上下载）。 

 

三、其  他 

1.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执行。 

2. 本规定由装备处负责解释。 

 

 


